
九江学院应征入伍学生申请国家资助须知

一、准备材料：

1.在校生、毕业生学费补偿贷款代偿。①《应征入伍服

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》（正反打印）；②

本人银行卡卡号及开户银行信息（××省××市××支行×

×分行,银行联行号也要备注清楚，尽量使用学校下发的中

国工商银行银行卡）；③入伍通知书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。

2.退役复学学生学费减免。①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

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I》；②本人银行卡开户银行详

细名称（××省××市××银行××支行××分行，尽量使

用学校下发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）及卡号；③退役证复印

件（原件备查）。

二、办理时间

一般在每年 10 月 9 日之前上报材料。

三、办理流程：

1.登录全国征兵网（网址：http://www.gfbzb.gov.cn/）

网上实名注册（此过程需要绑定姓名、身份证号和手机）。

下载并正反打印出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

资助申请表 I》(在校生、毕业生填写)或《应征入伍服兵役

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I》（退役后复学学生填

写），填写信息并提交相关材料。



2.学生持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

申请表 I》到批准入伍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，《应征入

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I》到退役安置

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加盖公章，之后请到学校财务处

（行政楼一楼财务处报账大厅）核实学生缴费情况并盖章。

3. 确定入伍后，入伍学生本人或经办人将《入伍通知

书》复印件及经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和学校财务处签字

盖章的《申请表》交于本人所在二级学院（参照《2024 年应

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工作联络人》）或学校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（竞知楼 417）办理学费补偿手续。

4.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通过后由省财政拨款到学

校财务处，款项下达学校后，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协同财务

处将入伍学生补偿学费款项汇至学生本人的银行账户（时间

约为每年 1-2 月份）。

5.如有疑问可根据《2024 年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工

作联络人》表格中对应的二级学院联系人，咨询并协助大家

办理相关手续。

学生工作处（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


